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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新生儿院间转运应急预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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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要］　自 2019 年 12 月以来，2019 冠状病毒病（COVID-19）疫情已成为目前最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。

新生儿作为免疫功能不成熟的特殊人群，已有 COVID-19 病例报道。鉴于疑似 / 确诊 COVID-19 新生儿应转运

到定点医院隔离救治，为建立健全相应急救转运机制，特编写 COVID-19 新生儿急救转运预案。该预案提出了

新生儿 COVID-19 的转运指征、组织管理、防护策略、工作流程、消毒处置方法等，旨在为疑似或确诊新生儿

COVID-19 的院间转运提供相关指导与建议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［中国当代儿科杂志，2020，22（3）：226-230］

［关键词］　冠状病毒病；转运；新生儿

Emergency plan for inter-hospital transfer of newborns with SARS-CoV-2 infection

CHEN Zheng, DU Li-Zhong, FU Jun-Fen, SHU Qiang, CHEN Zhi-Min, SHI Li-Ping, WANG Wei, CHEN Shuo-Hui, MA 
Xiao-Lu, YE Sheng, SUN Wei, CHEN Ming-Yan, ZHU Hai-Hong, HUANG Guo-Lan, LUO Fei-Xiang. National Clinical 
Research Center for Child Health/National Children's Regional Medical Center/Children's Hospital, Zhejiang University 
School of Medicine, Hangzhou 310052, China (Du L-Z, Email: dulizhong@zju.edu.cn) 

Abstract: Since December 2019, the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disease (COVID-19) has become the most serious 
public health issue. As the special population with immature immune function, newborns with COVID-19 have been 
reported. Newborns with suspected or confirmed COVID-19 should be transferred to designated hospitals for isolation 
treatment. An emergency transfer response plan for newborns with COVID-19 has been worked out. This plan puts 
forward the indications for neonatal COVID-19 transfer, organization management, protection strategies for medical 
staff, work procedures, and disinfection methods for transfer equipment, in order to provide guidance and suggestions for 
the inter-hospital transfer of suspected or confirmed neonatal COVID-19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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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2019 年 12 月以来，国内新型冠状病毒感

染的肺炎疫情呈暴发流行。2020 年 2 月 11 日世界

卫生组织将引起本次疫情的疾病正式命名为“2019 

冠状病毒病（COVID-19）”[1]。同日国际病毒分

类委员会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的正式名称为严重急

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2（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

syndrome coronavirus 2, SARS-CoV-2）[2]。国家卫健

委已将 COVID-19 纳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

治法》规定的乙类传染病，并按甲类传染病管理 [3]。

目前已有 4 例 COVID-19 新生儿病例报道 [4-7]。据

报道，COVID-19 产妇分娩的新生儿，虽咽拭子病

毒核酸检测阴性，但临床仍有呼吸窘迫、血小板

减少伴肝功能异常甚至死亡个例 [8]。尽管 SARS-
CoV-2 母婴垂直传播尚未确认，但新生儿免疫功

能不成熟，应重视新生儿 COVID-19 以及病情转为

重症的风险。由于疑似 / 确诊 COVID-19 新生儿需

儿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专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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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具备感染防控能力的定点医疗机构救治，为确

保患儿转运安全，以及有效防止发生急救人员感

染或疫情传播，基于我院成功实施确诊 COVID-19

产妇分娩新生儿急救转运的经验，参考国家儿童

健康与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国家儿童区域医

疗中心的相关管理要求，我们撰写了疑似和确诊

COVID-19 新生儿院间转运应急预案。

1　诊断标准

目前新生儿病例资料不够全面，同时新生儿

COVID-19 的临床表现可能不具有特异性，其诊断

标准仍未有明确的共识。但由于 COVID-19 患者是

主要传染源，经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是主

要的传播途径 [3]，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时间暴露

于高浓度气溶胶情况下存在经气溶胶传播的可能，

因此流行病学史是新生儿 COVID-19 病例早期识别

和诊断的重要依据 [9]。新生儿 COVID-19 的诊断可

参照《围产新生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管理预

案（第一版）》中的标准 [10]。

（1）疑似感染病例：在分娩前 14 d 和分娩后

28 d 以内的有 COVID-19 病史的母亲分娩的新生

儿，或者新生儿期间直接暴露其他有 COVID-19 病

史的接触者（包括家庭成员、医护人员、探视者），

无论有无症状，应考虑疑似感染病例。

（2）确诊感染病例：对于疑似病例，若实时

荧光 RT-PCR 检测病毒核酸阳性或病毒基因测序与

已知的 SARS-CoV-2 高度同源，可确诊。

2　转运指征

根据国家卫健委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

病例转运工作方案（试行）》的要求 [11]，疑似和

确诊 COVID-19 的新生儿病例都应转运至定点医院

集中救治。对于疑似 COVID-19 产妇分娩的新生儿，

如果一般情况良好，可在新生儿隔离留观病室进

行医学观察。如产妇 SARS-CoV-2 核酸检测阳性，

或新生儿出现发热和 / 或呼吸道症状等临床表现，

应转运至具备新生儿隔离观察病区、新生儿隔离

诊治病区或负压隔离病房等有效防护条件的定点

医院隔离治疗 [10,12]。

3　组织管理

（1）疑似 / 确诊 COVID-19 新生儿的院间急

救转运工作由辖区所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统筹指

挥调度。鉴于新生儿转运的特殊性，可由辖区急

救中心配备新生儿专用转运救护车辆和司机，接

收医疗机构配备新生儿专用转运设备和派出新生

儿专科转运小组。

（2）转出医疗机构需提前向辖区所在卫生健

康行政部门申请，预留足够时间供调配救护车辆，

准备转运设备以及转运小组人员穿戴防护装备。

（3）转出与接收医疗机构应充分沟通患儿家

庭流行病学史，明确转运指征。鉴于疫情期间患

儿家属因密切接触或疑似 / 确诊处于隔离期，应与

患儿家属进行电话或者网络沟通，取得家属理解。

疑似 / 确诊 COVID-19 产妇分娩后急需转运的新生

儿，应提前确认转运小组到达时间，保证分娩及

时开展。

（4）参加转运人员应具备危重新生儿转运资

质，并进行严格培训。培训内容包括：诊疗方案、

防控方案；医务人员个人防护原则及方法；诊疗环

境（空气、物表、地面）、医疗器械、患儿用物等

消毒方法；隔离技术及原则；医疗废弃物处理方法

及流程；生物安全管理等 [13]。医疗机构应关注转

运小组人员的身心健康，主动开展健康监测。

4　防护技术

4.1　救护车

转运疑似 / 确诊 COVID-19 新生儿病例应当选

用负压型救护车。救护车内每小时换气 20 次 , 负

压值 -10 ~ -30 Pa 之间 , 过滤分离率达 99.9%。救

护车内同时应配备全套防护用品、消毒液、含氯

消毒片、酒精棉片、利器盒、医疗废物收集桶（脚

踏带盖式）等。转运时应当在患儿上车前关闭驾

驶室与医疗舱之间的窗门，开启车窗通风或排风

扇通风。患儿上车后开启负压装置时医疗仓应保

持密闭状态，并确保医疗舱负压处于正常区间 [14]。

4.2　新生儿转运设备

疑似 / 确诊 COVID-19 新生儿病例在转运过程

中应放置于专用暖箱中，暖箱及转运呼吸机、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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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箱、监护仪、静脉输液泵、氧气瓶等设备应集中

固定在转运床上。根据相关专家共识和建议 [15-16]，

转运呼吸机应选择一次性管路，呼吸机的呼气端和

新生儿复苏皮囊分别安装过滤器（图 1~3），采用

密闭式吸痰管和一次性痰液收集器进行气道分泌

物吸引。急救箱内器械药品按照“2016 中国新生

儿复苏指南”要求准备，用于人工通气的复苏皮囊

放置在密封袋中，勿直接暴露在环境中。

图 1　呼吸机管路连接示意图

图 2　呼气端连接过滤器示意图

图 3　复苏皮囊连接过滤器示意图

4.3　人员装备

转运人员应当严格按照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
的肺炎病例转运工作方案（试行）》[11] 规范，执

行三级防护标准穿戴个人防护装备。穿戴防护装

备流程：洗手 / 手消毒→戴一次性帽子→戴 N95

口罩→戴护目镜 / 面罩→穿防护服→戴内层手套→

穿隔离服→戴外层手套→穿鞋套。转运过程中每

次接触患儿后立即用快速手消毒剂揉搓 1~3 min。

5　工作流程

新生儿转运简化流程见图 4。

图 4　COVID-19 新生儿院间转运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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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　转运准备

转出医疗机构提前向辖区所在卫生健康行政

部门提出申请；辖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统筹指挥，

发出转运指令，急救中心调度救护车辆；接收医

疗机构与转出医疗机构联系，了解患儿家庭流行

病学史，负责准备转运设备；转运人员穿戴防护

装备，与转出医疗机构确认到达时间。

5.2　转运实施

转运小组到达转出医疗机构后，对患儿病情

危重程度进行准确、充分评估，做好患儿病情交

接，并与患儿家属电话或网络沟通，取得家属理解，

在转出医疗机构证明下，由患儿家属授权转运小

组进行转运过程中必要的诊疗操作。因救护车内

采取特殊防护，原则上家属不能随车同行。

如疑似 / 确诊 COVID-19 产妇分娩后急需转运

的新生儿，由转出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提前将转

运设备运送至隔离产房 / 手术室，患儿出生后立即

与母亲隔离，放置在转运暖箱中，再通过专用通

道交接给转运小组。如需转运小组进入隔离产房 /

手术室帮助分娩后新生儿复苏，按照专家制定的

新生儿科 2019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专家建议 [12]

以及疑似 / 确诊 SARS 感染产妇分娩新生儿管理指

南 [17] 进行防护。

5.3　转运交接

接收医疗机构根据患儿病情，提前在新生儿

隔离观察 / 诊治病区安排好救治设施设备、医务人

员及防护装备。转运小组将患儿转运至接收医疗

机构后，通过专用通道进入新生儿隔离病区，并

与病区医务人员进行病情交接。

6　消毒处置

转运完成后应根据《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》

（WST367-2012），结合疫情特点，立即进行救护

车辆、转运设备及人员装备的消毒处置。

6.1　救护车

转运结束后需对救护车内空气、表面、地面

及物体表面进行消毒。

（1） 车内空气：使用 1.3%~5% 过氧化氢溶

液（20 mL/m3）气溶胶喷雾消毒，作用 60 min 后

开窗通风；有条件的可配置过氧化氢气化 / 雾化消

毒机进行空间消毒。也可使用紫外线灯消毒辐照

60 min，确保每立方米达到 1.5 W 以上（如每支灯

管额定 40 W，则可以辐照 26.67 m3）。

（2） 物体表面：使用 1 000 mg/L 的含氯消毒

剂湿抹布、拖布或同等效的消毒湿巾擦洗担架、

扶手、救护车地面等。如被血液、体液、排泄物

等污染应先清除污物再消毒。作用 30 min 后开窗

通风，并用清水再次擦洗消毒表面。药品急救箱、

心电监护仪、车门内外把手使用 75% 酒精或同等

效果的消毒湿巾擦拭消毒。救护车外部用清水冲

洗、干净布擦干即可，驾驶室如无污染可用 75%

酒精或同等效果的消毒湿巾擦拭消毒，如怀疑污

染参考前述物体表面消毒方法。负压救护车过滤

除菌系统的滤器或滤材应及时请专业清洗维修人

员进行清洗消毒并定期检修、更换；清洗消毒可

用 2 000 mg/L 的含氯消毒剂溶液浸泡或直接喷洒至

完全浸湿，作用 60 min，再进行清洗；更换下来

的废弃过滤器或滤材直接密封做焚烧处理，执行

清洗消毒的人员做好个人防护。

6.2　转运设备

转 运 暖 箱、 呼 吸 机、 急 救 箱、 监 护 仪、 静

脉输液泵、氧气瓶、喉镜柄等设备的外表面可

用 2 000 mg/L 有效氯含氯消毒剂溶液擦拭。非一

次性物品，如使用后的呼出阀、加热导线、湿化

罐、复苏皮囊等，先用 2 000 mg/L 含氯消毒剂浸泡

30 min，再送供应室环氧乙烷灭菌。呼吸机内部按

规范终末消毒，经物表采样检测结果阴性后，方

可再次使用 [13]。

医疗垃圾按照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

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间医疗机构

医疗废物管理工作的通知》[18] 的要求执行，每个

包装袋、利器盒应当系有或粘贴中文标签，标签

内容包括：医疗废物产生单位、产生部门、产生

日期、类别，并在特别说明中标注“新冠”。污

染的一次性物品如一次性呼吸机管路、过滤器、

密闭式吸痰管等，使用完毕后一律用双层包装袋

封闭，采用鹅颈结式封口，分层封扎，并对包装

袋表面采用 1 000 mg/L 的含氯消毒液喷洒消毒（注

意喷洒均匀）。污染的一次性物品根据《传染病

防治法》《医疗废物处理条例》《医疗卫生机构

医疗废物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按照感染性医

疗废物进行销毁处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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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　人员装备

脱摘防护装备流程：洗手 / 手消毒→脱隔离

服连同外层手套和鞋套→洗手 / 手消毒→脱防护服

和内层手套→洗手 / 手消毒→摘护目镜 / 面罩→洗

手 / 手消毒→摘口罩和帽子→洗手 / 手消毒。护目

镜 / 面罩使用 2 000 mg/L 含氯消毒剂浸泡 30 min 后，

清洗干燥后备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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